
市政統計週報 
(第1292號) 

發稿單位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
發稿日期：113年 7月 24日 
聯 絡 人：蘇麗萍、簡毓延 27287624 

【提要】112年臺北市嬰兒出生數計1.6萬人，較111年增加0.2萬人
（11.5%），同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970‰ ，較111年增加
0.125人，高於全國之865‰ ，六都中居第2高。 

為建構友善生養城市，臺北市政府推動「樂生、助養、好住、助您好孕」
政策，並加倍發放生育獎勵金。依本府民政局統計，112年(兔年)全年臺北市
嬰兒出生數計1.6萬人，較111年(虎年)增加0.2萬人(11.5%)，又同年全年育
齡婦女(15歲以上未滿50歲)總生育率為970‰ ，即每位育齡婦女一生可能的總
生育數為0.970人，較111年增加0.125人，高於全國平均0.865人，六都中居
第2高，僅次於桃園市之1.060人。 

進一步觀察新生兒生父、生母平均年齡，112年分別為36.4歲、34.3歲，
較111年降低0.2、0.1歲，其中生母年齡以30至34歲5,976人(占37.5%)居多，
35至39歲5,352(占33.6%)次之，與111年比較，以30至34歲增加745人為最多，
25至29歲增加323人次之；至同年新生兒生母生育胎次，以第1胎次9,324人為
最多，占58.6%，分別較111年增加1,471人(18.7%)及3.6個百分點，且第1胎
次增加數占該年總增加數1,641人約九成，顯示前述政策具激勵生育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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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。 
說  明：按發生日期統計；育齡婦女總生育率=15 至未滿 50 歲各育齡婦女 5 歲年齡組別生育率的總和×5。各育齡婦 
     女年齡組別生育率=該年齡組婦女活產數÷該年齡組婦女期中人口數×1,000。 

臺北市嬰兒出生及生父母年齡概況 

年別 

嬰兒出生數(人) 生母 

平均 

年齡 

(歲)① 

生父 

平均 

年齡 

(歲)① 

總計 

生育胎次別 生母年齡別 

1 2 
3 及 

以上 

24 歲 

以下 

25 至 

29 歲 

30 至 

34 歲 

35 至 

39 歲 

40 至 

44 歲 

45 歲 

以上 

111 年 14,279 7,853 5,202 1,224 440 1,944 5,231 5,042 1,504 118 34.44 36.61 

112 年 15,920 9,324 5,352 1,244 492 2,267 5,976 5,352 1,675 158 34.34 36.43 

較上年增減數 1,641 1,471 150 20 52 323 745 310 171 40 -0.10 -0.18 

較上年增減% 11.49 18.73  2.88  1.63  11.82  16.62  14.24  6.15  11.37  33.90  -0.29  -0.49 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。 
說  明：1. 按發生日期統計。2. 生育獎勵金加倍發放政策於 112 年 4 月上路，並回溯自 111 年 12 月 25 日(含)以後出 

生之新生兒且符合申請資格者，第 1 胎、第 2 胎及第 3 胎以上發放金額分別由 2 萬元、2.5 萬元及 3 萬元， 
加碼至 4 萬元、4.5 萬元及 5 萬元。 

附  註：①係指各年齡組生父或生母生育年齡組中點總和÷出生人數。 
＊ 本週報自 88年 5月 11日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，自第 122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，另

本處自 98年起新增不定期發布之「臺北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」。 
＊ 本處網址 https://dbas.gov.taipei市政統計週報區及公告資訊項下新聞稿區。 
＊ 市府網址 https://www.gov.taipei市政資料館項下統計資料區及市府新聞稿區。 


